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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建〔2024〕152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关于本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
充电设施规划资源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规划资源局、各派出机构、各相关单位:

《关于本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规划资源实施

意见》已经 2024 年 4 月 25 日第 30 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

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4 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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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本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
充电设施规划资源实施意见

为建设韧性城市，贯彻国务院和自然资源部相关工作精神，

落实《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攻坚行动的工作方案》（沪

安委会〔2024〕7 号）的要求，统筹推进本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场

所和充电设施建设，结合规划资源管理实际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践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重要理念，

坚持“两个至上”，立足两个“根本”，着力解决住宅小区、商业

中心、商务楼宇等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配置的问

题，综合考虑安全和便利性，优化支持政策，强化规划资源管理，

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强化规划引领，注重疏堵结合，坚持依法合规、统筹兼顾、

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、安全有序、共建共享的工作原则。既有住

宅小区、商业中心、商务楼宇、城市公共空间等增设电动自行车

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的，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等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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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的规定，不得破坏城市空间环境品质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安

全、社会公共利益和相邻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。新建居住项目

应按照本市相关标准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。

三、优化支持政策

（一）优化既有住宅小区，既有商业中心、商务楼宇等公共

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规划管理

1.既有住宅小区增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，要严

守安全底线，合理选址布局。地面停放车库（棚）要与相邻建筑

保持安全距离，满足消防、救护等车辆的通达要求，确需贴临设

置的，应采取有效的防火分隔。停放车库（棚）出入口、窗口与

建筑安全出口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。

2.在既有住宅小区增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的，

原则上无需办理规划审批手续，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，基底

面积不计入建筑密度。

3.既有住宅小区增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，坚持

业主主体协商、社区共建共享。各区结合城市更新、旧住房综合

改造和城市管理精细化行动计划，纳入“美丽家园”、街镇惠民

工程等建设中推进落实。统筹实施主体应坚持社区自治原则，加

强对实施方案的研究论证，妥善化解居民矛盾，积极稳妥开展相

关工作。

4.既有住宅小区因客观条件限制难以增建电动自行车停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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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和充电设施的，在综合考虑安全和便利性的基础上，纳入“美

丽街区”建设，统筹地区停车需求，依法依规合理利用周边公共

绿地、公共活动中心、商业区地铁周边等公共开放空间设置停放

场所。优先保障行人步行通行功能，确保公共空间慢行品质，同

时结合城市家具设计，做好设施设备遮蔽，兼顾停车便利和城市

空间美观。利用城市公共空间设置的，应符合本市绿地、街道相

关设计标准和导则，以及其它公共空间建设标准规范。

5.既有商业中心、商务楼宇等公共场所要结合实际停车需

求，利用好既有停车场（库）等空间专门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场

所和充电设施。确有困难的，宜结合“15 分钟社区生活圈”行

动等工作路径，挖掘存量空间，因地制宜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场

地，重点解决好消费者、快递、外卖等人员的电动自行车停放需

求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规划审批

管理

6.新建居住项目应按照本市《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和停放场

所设计标准》等相关标准配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充电设

施，统筹考虑停车需求与安全、便利，优化平面布局。保障性租

赁住房项目可以在现有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配建比例。

7.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应与主体工程同时

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规划资源部门在核提规划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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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或土地出让征询阶段，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要

求作为必询事项，征询相关主管部门意见，将意见纳入《建设项

目规划土地意见书》或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合同；在规划设计方案

阶段须征询相关主管部门意见，公示的总平面图应注明相关内

容。审核建设工程设计方案、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对电动自

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设计情况进行审查，并将其建设情况纳

入建设工程综合竣工验收事项，确保满足居民停放充电需求。

四、健全长效机制

8.本意见针对在既有住宅小区、商业中心、商务楼宇等公共

场所、城市公共空间，以及新建的居住项目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

场所和充电设施的情形设定。市、区规划资源管理部门应根据国

家相关要求及时优化，在工作推进中总结工作经验，结合实际需

求，按照便民利民、推进生产生活原则，不断完善管理举措，提

升政策适配性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。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

抄送: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，市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攻坚行动领导

小组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4 年 4月 28 日印发


